
7/22-7/28                  信息摘要 
(2013 年 7 月 28 日，聖靈降臨日後第十主日) 

(資料來源：http://www.montreal.anglican.org/comments/cpr17m.shtml) 
(翻譯者：吳旭韜，翻譯版權屬太平境馬雅各紀念教會) 

共同經課-1   何西阿書 1：2-10  

   在西元前 721 年北國以色列落入亞述人手中之前的幾十年間，何西阿是個活躍的先知。那是一個國家充滿戰亂、呈

現無政府狀態的時代。以色列被描述的像妓女(淫婦)一樣，因她背棄與神所立的約；百姓崇拜異教的神(“大地行淫

亂＂)。當神在西奈山上透過摩西與以色列立約時，她已經嫁 給神了。因此，有些學者質疑何西阿和妓女的婚姻應該只

是字面上(或象徵性地)的意思。“歌蔑＂(3 節)和“滴拉音＂都是異教的名子。“耶斯列＂(4 節)是位在加利利、撒瑪利

亞和約旦之間的平原，是北國列王們的居住之地。那裡是“耶戶＂殺死邪惡皇后耶洗別的地方，但那也是在血流成河的

大屠殺之後，他自立為王的地方。透過何西阿，神預告了耶戶王朝(“家＂)的終結和北國以色列的滅亡。 

女兒的名字，“羅．路哈瑪＂(6 節)意思是不被 (父母)疼愛的 或不蒙憐憫的 意思。神將不再憐憫北國，但祂卻要拯

救“猶大＂家(7 節，北國)–但這拯救並不是透過軍事上的力量。第二個兒子名叫“羅．阿米＂(9 節)，意思是“非我的

子民＂：神將終止和祂子民以色列所立的約。但，在第 10 節，對以色列的懲罰並非是永遠的。神告訴亞伯拉罕，他的

後裔“要像海邊的沙那要多＂(創世記 22:17)；神將再次恢復那約，還有祂和以色列的關係。南北兩國將再合一(11 節)。

孩子們那些具有象徵性意義的名字在 2 章 1 節繼續下去：女兒將重新命名為“路哈瑪＂(表示憐憫 或同情 之意)，而小

兒子的名字是“阿米＂(就是我民 的意思)。 

共同經課-2   詩篇 85 篇 

   1-2 節提到神恢復以色列(“雅各＂)：祂饒恕了祂子民的罪。但如今是個艱困的時代：4-7 節是一個求神在現在的困

境中再次施行恩惠的禱告：神啊！請祢“再次恢復我們＂；賜下生命和救贖。神的子民重新回到那飽受蹂躪之地。在

8-13 節詩人預言了神將要做的事：神的祝福將要臨到那些對祂忠心的人。他們將得著“和平＂、平安 、公義和繁榮，

包括“救恩＂(這已相當接近了)。在這個過程中，神的同在和大能將要彰顯。第 10 節說，神的四個屬性，祂為世人所預

備的禮物，將要同時賜下。不論是屬靈層面或物質層面，神將對祂的子民彰顯祂的信實(11 節)，包括賜下豐盛的農作物

(“我們的地．．．＂，12 節)。 

共同經課-3    歌羅西書 2：6-15，(16-19) 
  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知道，歌羅西的基督徒們處在一個受其它宗教影響的工業城市當中：有些人甚至想將異教融入

基督教裡。我們的閱讀提供了他們所採用的想法和概念。6 至 7 節勸他們，對於他們所領受的福音務要忠心堅持–特別

是在面對傳統和遺傳時更是如此。8 至 13 節告誡他們要提防錯誤的教導：“你們要謹慎＂，不要被人所傳授(不屬神)

的錯誤信仰(哲學．．．)所“迷惑＂(擄去)：他們把“元素之靈＂(靈注入到四個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)和宇宙(天使)的力

量(“執政者和掌權者＂，10 節)當成是掌管宇宙萬物的神。上帝完整的神性是在基督裡，沒有其他的媒介(9 節)！(“有

形有體＂可能是指：1. 共同的：在教會裡；2.具體化的：道成肉身，或 3.實質上的：不僅只是在外觀)。基督徒能得著

神的大能大力；祂高過(掌管)一切的靈和天使。 

11 至 12 節提到“洗禮＂就有如是“屬靈的割禮＂。(“肉體＂是人們的軟弱。)洗禮使我們得以分享基督的苦難和死

亡(“與祂一同埋葬＂，12 節)；也因此，我們已經與基督一同被高舉(即便我們與基督一起同享榮耀是將來的事)。受洗

之前，歌羅西的基督徒們是與神隔絕的(“死的＂，13 節)、深陷在罪惡之中的；如今他們已經“活過來了＂：因神(在

愛裡)已饒恕他們的罪。事實上，祂免了我們一切的債 (14 節上半)；基督已為我們承擔了一切的債。15 節以軍隊的圖像

來延續第 8 節的“被擄＂：基督帶領著凱旋歸來的遊行隊伍，後面緊跟著祂所打敗的那些執政、掌權者們，他們被公開

示眾(很可能還帶上鎖鍊)。16 至 19 節嚴正駁斥了那些錯誤的教導。不是遵照猶太人的飲食條例，也不是跟從他們守節

期的規定。真正的“節期＂是屬基督的，而不是屬猶太人的(17 節)。不要因為那些堅持禁慾(“自卑＂，18 節)的、崇拜

基督以外之力量的(執政掌權者)、重視屬世的勝過屬天的(“異象＂)、還有妄自尊大的人而誤入歧途遠離了神的道路。

小心不要讓你自己與基督(“頭＂，19 節)隔絕了，祂是我們整個屬靈成長的養份來源。 

共同經課-4    路加福音 11：1-13 

   不論是過去或現在，每個宗教團體總有它獨特的禱告方式；而我們基督徒則是用主禱文。在 5 章 33 節，法利賽人

和文士已指出施洗約翰的門徒們“常常禁食禱告＂；現在基督徒們有他們自己的禱告。主禱文在路加福音比在馬太福音

(就我們所看到的)還要來的短一些。我們以較為私人的身份來接近神，就如同“父親＂(2 節)。祂的“名＂不單單只是一

個名字：我們禱告願人都應當尊敬祂，因此處處都將顯明祂的愛。“願祢的國度降臨＂期待著一個國度，不再有任何阻

礙存在–包括財富、性別和宗教儀式。在五個請求中，最後兩個滿足了我們的需要。“麵包＂(3 節)是我們生存所需；

是神所賜給我們的禮物。我們和眾人一起分享，特別是在聖餐的時候。“天天＂指的是一天接著一天。在基督再來的“審

判＂(4 節)之前，是邪惡勢力的最後反撲；這也是每天窮追猛打地誘惑著我們。在第 5 節，耶穌說兩個故事：即便是一

個已經和家人上床就寢的人，也會“因．．．詞情迫切地直求＂而回應一個鄰居的需要；另一個是父母供給孩子食物的

故事。即便是這些不認識神的人，尚且都回應他人的需要。那麼，透過聖靈，神又將如何回應我們的禱告呢！  


